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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53552.htm 【标 题】中华人民

共和国担保法【分 类】民法商法类【时 效 性】有效【颁布时

间】1995.06.30【实施时间】1995.10.01【发布部门】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（１９９５年６

月３０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

通过 １９９５年６月３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

公布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） 目 录第一章 总 则第二

章 保 证 第一节 保证和保证人 第二节 保证合同和保证方式 第

三节 保证责任第三章 抵 押 第一节 抵押和抵押物 第二节 抵押

合同和抵押物登记 第三节 抵押的效力 第四节 抵押权的实现 

第五节 最高额抵押第四章 质 押 第一节 动产质押 第二节 权利

质押第五章 留 置第六章 定 金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

条 为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，保障债权的实现，发展社会

主义市场经济，制定本法。 第二条 在借贷、买卖、货物运输

、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，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

权实现的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。 本法规定的担保方

式为保证、抵押、质押、留置和定金。 第三条 担保活动应当

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。 第四条 第三人为

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，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。 

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。 第五条 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

合同，主合同无效，担保合同无效。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，

按照约定。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，债务人、担保人、债权

人有过错的，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。 第



二章 保 证 第一节 保证和保证人 第六条 本法所称保证，是指

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，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，保证人按照

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。 第七条 具有代为清偿债

务能力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公民，可以作保证人。 第八条 

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，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

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。 第九条 学校、幼儿园

、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

。 第十条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、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。 企

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，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

供保证。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银行等金融机构

或者企业为他人提供保证；银行等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对强令

其为他人提供保证的行为，有权拒绝。 第十二条 同一债务有

两个以上保证人的，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

额，承担保证责任。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，保证人承担连带

责任，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，

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。已经承担保证责任

的保证人，有权向债务人追偿，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

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